
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校園服務課程時數登錄表 

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 學院：                  學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服務項目 服務日期 時數 服務內容 
認證欄位(由認證單位填寫) 
表現評比 
(滿分 100分) 

簽名或蓋章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備註 

一、 修課學生應完成 18小時之服務，可包含校園環境清潔、院系活動服務協助。 

二、 認證欄位由導師、指導老師或服務股長認證時，請簽名或蓋章；由校內單位認證時，請蓋

活動(計畫)負責人職章及單位章。 

三、 本表請於每學期第 18週以前交給服務股長，統一送交導師評分。 

四、 分數評比參考：特優-90分以上、優良-80 分~90分、佳-70~80 分、尚可 60-70分、不佳

60分以下。 

五、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。 

 


